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关于对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 1月 17日，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奥通航”、“公司”

或者“上市公司”）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21]第 5 号，下称“问询函”)。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作为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恢复上市保荐机构，会同公司及其他中介

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有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公司所有银行账户及所持有的子公司

股权或其他资产是否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 

1、申请冻结方、申请冻结事由、申请冻结金额、冻结开始时间、被冻结资产的性

质及金额等，相关事项是否已及时披露，是否与广州农商行有关，是否对公司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等构成重大影响，是否对公司恢复上市构成实质性影响。 

2、公司是否已被相关方提起诉讼，是否已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是，请补

充说明具体措施及可行性分析，并判断相关事项对公司恢复上市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 

经核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寄送的与广州农商行相关的法律文书。2021年 1月 19

日，公司聘请的恢复上市法律顾问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和保荐机构项目人员前往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可能涉及的诉讼情况进行了现场查询。经核查，广州农商行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法院已受理并立案(案号：

(2020)粤 01民初 2011 号)，公司作为被告之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未

收到法院寄送的与此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 



 

关于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关于广州农商行的诉讼情况及应对措施，了解了公司目前

的经营情况；  

（2）项目人员和律师去法院现场查询广州农商行起诉事项，法院提供了广州农商

行的起诉状及证据资料副本，并通过微信小程序“粤公正”查询本案的立案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与前次核查出现差异主要系公司未收到相关法院传票、公告送达等程

序文件，且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也并未能查悉案件信息；

惟经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6 日的公告线索，保荐机构和律师前往

法院现场查询才获得本案相关的资料，且获悉本案法院受理后刚分配至审理法官，尚

未向诉讼当事人送达传票等司法文件； 

（3）项目人员在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中国人民银行南海支行调取公司征信报

告，并动态查询、了解公司银行账户使用情况，未发现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项目人员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对德奥通航及其子公司股权

或其他资产状态进行查询后，亦未发现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上市公司通过自查后出具的《说明》显示，“公司名下全部银行账户不存在被司法

冻结的情形，公司子公司股权也不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公司名下物业及土地也不

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意见如下：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寄送的广州农商行诉讼案件相

关的法律文书； 

（2）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及项目人员的核查情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银行账户、子公司股权或其他资产均不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3） 公司聘请了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作为与广州农商行案件的代理人，分析案情，

确定诉讼方案，并收集整理证据，为后续应诉做好准备； 



 

（4）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主营业务由母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分别运营，

母公司自身涉及诉讼事项不会对其他运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亦不会

对公司的管理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公司将与主要供应商及客户进行紧密沟通，充分解

释此事项对公司的实际影响，尽可能降低或消除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公布，并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

“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

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律师发表意见认为，对于未获上市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的《差额补足协议》属于典型的类型化纠纷，该类担保于

法无效，上市公司无须就《差额补足协议》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据此，保荐

机构认为就广州农商行诉讼相关案件，公司无须就《差额补足协议》承担担保责任或

者赔偿责任。 

广州农商行已经就本案争议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本案争议之

结果以最终生效的裁定为准。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广州农商行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恢复上市造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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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胡  伟                 刘  锐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20日 

 

 

 


